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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体委关于加强和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

育的意见 

为贯彻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，落实全国教育

工作会议精神；为实现《奥运争光计划》，努力提高运动员

科学文化素质，促进优秀运动队伍建设，要加强和发展优

秀运动队职业教育。特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充分认识优秀运动队加强和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

意义 

运动员是实现《奥运争光计划》的主力军，也是社会

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他们在队时，要通过优秀运

动队各类教育，其中包括了体育职业教育，提高科学文化

素质，完成攀登竞技体育高峰的任务；退役后，绝大多数

运动员将走向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，经

济、教育、劳动、人事制度的改革，人才竞争将更加激烈。

运动员科学文化素质状况，特别是是否具有适应社会发展

的能力、技能，将成为影响他们再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，

甚至影响到运动队的稳定和竞技体育的发展。因此，加强

和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需

要；是实现《奥运争光计划》，建设优秀运动队，发展竞技

体育的需要；是建设和完善优秀运动队教育体系的需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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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运动员自身发展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。

为此，国家体委在《关于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深化改

革的意见》中明确提出：要把提高运动员基础教育水平和

培养运动员具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能力作为重要任务；

要逐步建立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存，基础教育、职业

教育、成人教育、高等教育统筹安排，多形式、多层次、

多规格的办学体系。并提出要提高运动员适应现代社会发

展的能力，使他们不仅成为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，而且在

退役就业前获得一定的从业岗位需要的能力，进一步明确

了对运动员进行职业教育不仅是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

的组成部分，也是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深化改革的重

要内容。 

在优秀运动队开展和加强职业教育，对运动队在社会

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自身良性循环机制具有重要的现

实意义。加强和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，能够培养出更

多既能攀登竞技体育高峰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合

格人才，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，各级体委领导应高度重视。

目前，优秀运动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办学和开展学历与体

育职业教育的经验。但是，开展体育专业以外得职业教育

以及非学历职业教育仍是一个薄弱环节，有些方面刚刚起

步。因此，各级体委要积极探索。并主动开展社会协作，

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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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优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

优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与优秀运动队

文化教育指导思想是一致的。要着眼于提高运动员的素质，

坚持“四个有利”即有利于竞技水平得提高；有利于运动

队的建设；有利于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；有利于提高教学

质量，培养合格人才。其原则是： 

（一）要统筹规划，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初

中后多层次、多形式、多规格的职业教育。 

（二）要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，根据当

地社会、经济、教育、体育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进行规划。

职业教育内容、形式的选择，要与当地经济、教育、人事、

劳动制度改革相适应。 

（三）要坚持稳定性与灵活性、适应性相结合；学历

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。在办好体育职业学历教育的前

提下，发展其它适应社会需要的各类职业教育，积极探索

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。 

三、优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

优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的目标：在培养竞技体育人

才的同时，积极培养他们具有其他专业技能，成为各种实

用人才和劳动者。 

优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，要加强职业道德和爱国主

义教育；要积极进行教学改革，突出能力培养，提高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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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教育质量，努力培养优秀体育专门人才（包括运动员、

教练员、管理人员及全民健身辅导员等）；要深化改革，拓

宽专业方向和开办各种职业技术培训班，努力培养适应社

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实用人才。 

优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，教育对象应以在役运动员

为重点；形式应以学历教育为重点；层次应以优秀运动队

文化教育体系的第二层次（高中、中专）为重点；内容应

以适应社会需要的通用能力与技能为重点。 

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应当发展成一个多层次、多形

式、多规格，既相对稳定又具有一定灵活性、适应性的成

人职业教育体系。 

四、理顺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

国家体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，负责对全国优秀运动队

职业教育进行宏观指导；各地体委负责领导本地区优秀运

动队职业教育工作；各优秀运动队（包括各运动技术院、

校）负责运动员职业教育组织、实施等具体工作。 

优秀运动队的职业教育涉及对在训运动员人才的培

养和运动员退役分配两方面的工作，涉及教育与劳动、人

事制度的改革。因此，各地体委的教育、人事、财务等部

门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，统筹规划，分工负责，共同加

强对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的管理。同时，主动争取当地教

育、劳动、人事、财务等部门的支持，在他们的指导下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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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并取得社会认可。 

五、确保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经费 

根据国家关于教育经费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，辅之以

社会税费、个人交纳、基金、捐助等多渠道筹措的原则，

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经费，采用国家拿一点、集体筹一点、

个人交一点的办法进行筹集。各地体委要从财力和政策上

保证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经费，同时要采取各种办法，努

力拓宽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经费渠道，保障投入。各地体

委应从规定的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经费和对退役运动员分

配安置费用中，提取一定的职业教育经费；要主动争取当

地政府部门对各类教育经费的投入；可以把培训人才与使

用人才结合起来，与用人单位挂钩，实行有偿培训；可从

优秀运动队各类赞助费中提取一定的职业培训费；可根据

本地有关规定和收费标准及运动员的实际情况，收取一定

的职业教育培训费用，实行“自费公助”。优秀运动队职业

教育经费统筹后要加强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益。 

六、优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

（一）优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，

有些工作刚刚起步。因此，各地体委要加强领导、督促和

检查，把这项工作纳入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、劳动人事工

作统筹规划，保证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健康发展。 

（二）要注意加强对本地区社会、经济发展的调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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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根需求对运动员加以引导，把社会需要和运动员的兴趣

与实际可能结合起来；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，

考虑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的规划，进行具体安排。 

（三）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既要积极又要稳妥。

注意处理好在训运动员的职业教育和对退役运动员的职业

培训的关系：处理好对运动员进行职业教育与吸收社会人

员参加培训等关系。学历教育教学改革涉及教学计划的修

订等重大问题，要坚持先立后破、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，

删除繁复课业，加强体育和社会通用技能的培养，并按规

定的程序办理审批手续。 

在优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不仅需要有开拓精神，还

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。各地体委要认真进行规划，采取有

力措施，加大改革力度，力争到本世纪末走出一条适合优

秀运动队开展职业教育的路子，培养出更多既能攀登竞技

体育高峰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。 

国家体委 

1995年 2月22日 

国家体委关于公布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验规

则和评分表的通知 

（90）体群字24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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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务院国函［1989］83号文批准的《国家体育锻

炼标准施行办法》第三章第七条中“测验规则由国家体育

运动委员会制定公布”和第九条中“测验成绩评分表由国

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制定公布”的规定，现将制定的国家体

育锻炼标准测验规则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评分表予以公

布。 

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验规则 

一、跑 

（一）50米、100米跑 

场地器材：50米（100米）跑道若干条。地面要平坦，

地质不限，跑道线清楚。发令旗一面，口哨一个。秒表若

干块（一道一表），使用前应进行校正。 

测验方法：受测者至少两人一组，起跑姿势不限．当

听或看到信号（口令、哨音或发令旗）后开始起跑，抢跑

者重跑。 

测验员分工：一人发令，二至若干人计时并负责登记。

计时员看旗落开表，当受测者躯干到达终点时停表。登记

成绩以秒为单位，取一位小数，第二位小数非“0”时则进

1。 

（二）10米X4往返跑 

场地器材：10米长的直线跑道若干条，在跑道的两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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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（S1和S2）外 30厘米处各划一条横线。木块（5厘米

X5厘米X10厘米）3块，其中1块放在S1线外的横线上，

2块放在S2线外的横线上，秒表若干块。 

测验方法：受测者用站立式起跑，听到“跑”的口令

从S1线外起跑，跑到S2线前面，用一只手拿起一木块随

即往回跑，跑到S1线前时交换木块，再跑回S2线交换另

一块，最后持木块冲出 S1 线，记录跑完全程的时间。记

录以秒为单位，取一位小数，第二位小数非“0”时则进1。 

注意事项：当受测者取放木块时，脚不要越过 S1 线

和S2线。 

（三）25米往返跑 

本项目是替代项目，适合场地小或没有秒表的单位。 

场地器材：30米左右跑道若干条，每道宽2左右，场

面要平坦，地质不限。在跑道两端之间划两条25米的平行

线，每条跑道的两端线内 1 米处各插一根标杆（杆高 1.2

米以上），在两端线之间每隔1米划一条横线。计时可用手

表或马蹄线，准备好记录纸、笔若干。 

测验方法：测验分组进行，每组不得少于二人。每条

跑道应有两人分别记录跑的次数和实际距离。受测者站在

起跑线后准备。发令员发令后，受测者按规定时间逆时针

绕杆往返跑。2分钟以上往返跑，计时员每分钟报时一次，

最后10秒报时一次。计算跑的实际距离以时间到时最后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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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脚超越的那条白线为准。受测者没得串道，不能扶杆，

违例者重测。记录员注意记准往返次数，以一个单程（25

米）为一次。登记成绩以米为单位，不计小数。 

（四）50米Ｘ８往返跑 

场地器材：50米跑道若干条，道宽2一2.5米，地面

要平坦。地质不限，起跑线前0.5米和 49.5米处各竖一标

杆（标杆高1.2米以上，竖于跑道正中）。秒表若干块。 

测验方法：受测者用站立式起跑．听到“跑”的口令

后起跑。按逆时针方向绕杆往返跑四次。转弯时不得碰杆

或用手扶杆，不得串道。测验人员发出“跑”的口令同时

开表计时，当受测者胸部到达终点时停表。记录跑完全程

的时间，以分、秒为单位，不计小数。 

（五）400米、800米、1000米、1500米跑 

场地器材：400米、300米、200米田径场跑道或其它

不正规场地均可，但必须将距离丈量准确。地面要平坦，

地质不限．秒表若干块，使用前应进行校正。 

测验方法： 

受测者五人左右一组（最少不得少于二人），用站立

式起跑，当听到口令或哨音后开始起跑。当受测者到达终

点时停表，或终点计时员准确报时，终点记录员负责登记

每人成绩。登记成绩以分、秒为单位，不计小数． 

二、跳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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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跳高 

场地器材：沙坑、跳高架、横杆（如无横杆，可用橡

皮筋等代替）、丈量尺。 

动作规格：姿势不限，但必须单脚起跳。 

测验方法：起跳高度可按受测者水平决定，每次所升

高度要适当。每个高度试跳三次，如三次均失败（杆落或

碰橡皮筋），即以所跳过为最后高度为成绩。丈量时必须使

丈量尺与地面垂直，以地面至横杆上沿的最低部位计算成

绩。登记成绩以米为单位，取两位小数。 

（二）跳远： 

场地器材：沙坑、丈量尺。沙面尽量与地面成水平，

跑道要平坦。 

儿童组和少年乙组在 40 厘米宽的起跳区起跳。少年

甲组和成年组按田径规则起跳．起跳板（区）前沿与沙坑

近端为距离为1一3米。 

动作规格：姿势不限。起跳时（儿童组和少年乙组必

须踩起跳区），起跳脚下得超过起跳板（区）的前沿，超过

着重跳． 

测验方法：每人试跳三次，登记最远一次的成绩，以

米为单位，取两位小数．儿童组和少年乙组丈量起跳区内

起跳脚前沿至最近着地点后沿的垂直距离。少年甲组和成

年组丈量起跳板前沿至最近着地点后沿的垂直距离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